武汉市汉阳区行政审批局不予撤销武汉雨博译置业有限公司2023年12月18日、2024年2月29日、2024年3月14日变更登记
处理决定书
阳审不撤决字〔2026〕24号

当事人：武汉雨博译置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5MA4K49G94H
住址：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48号万隆城市广场1-2层商1号2层38室
法定代表人：夏诚
由本局调查处理的武汉雨博译置业有限公司涉嫌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2023年12月18日、2024年2月29日、2024年3月14日变更登记一案，现已调查终结。经查，武汉雨博译置业有限公司于2023年12月18日取得的法定代表人、监事的变更登记、2024年2月29日取得的注册资本变更登记、2024年3月14日取得的股东变更登记，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武汉雨博译置业有限公司存在以提供虚假材料取得登记的行为。故，本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规定的应当撤销或可以撤销的情形，现决定不予撤销武汉雨博译置业有限公司2023年12月18日、2024年2月29日、2024年3月14日的变更登记。
如不服本决定，当事人或相关利害关系人可在收到本《武汉市汉阳区行政审批局不予撤销武汉雨博译置业有限公司2023年12月18日、2024年2月29日、2024年3月14日变更登记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向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接到本处理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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